
 
 
 
 
 
 
 

深 水區 議 會 文 件  160 /11  
 

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 
工 作 報 告  

 
  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七 月 七 日 舉 行 第 二 十 二 次 會 議 。  
會 議 的 主 要 事 項 概 述 如 下 ：  
 
討 論 事 項  
 
( a )  深 旺 道 座 椅 設 置 工 程 (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文 件 42/11)  

  委 員 會 支 持 在 碧 海 藍 天 第 三 座 及 第 五 座 之 間 的 巴 士 站 附 近

設 置 兩 張 長 椅 ， 不 需 上 蓋 。 民 政 事 務 處 ( 民 政 處 ) 會 諮 詢 碧

海 藍 天 業 主 委 員 會 並 探 討 工 程 可 行 性 。  
 

(b )  建 議 重 修 及 改 善 主 教 山 現 有 設 施 (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文 件 43 /11)

  委 員 會 同 意 維 修 主 教 山 現 有 的 設 施 。  
 

( c )  要 求 增 設 棋 檯 及 遮 蔭 上 蓋 於 西 邨 路 綠 化 帶 (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文

件 44/11)  

  委 員 會 支 持 於 西 邨 路 綠 化 帶 增 設 棋 檯 及 遮 蔭 上 蓋 ， 以 優 化

現 有 設 施 。 民 政 處 會 研 究 工 程 可 行 性 。  
 

(d )  達 之 路 與 瑰 麗 路 交 界 附 近 避 雨 亭 設 置 工 程 (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文

件 45/11)  

  委 員 會 知 悉 工 程 的 詳 情 ， 並 通 過 文 件 要 求 ， 將 撥 款 由 18
萬 元 增 至 30 萬 元 。  

 
( e )  2011-12 年 度 深 水 埗 社 區 會 堂 /社 區 中 心 設 施 改 善 工 程 (第 二 期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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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  大 坑 東 社 區 中 心 加 設 伸 縮 帳 篷 工 程 ( 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文 件

46/11)  

  委 員 會 知 悉 整 項 工 程 的 詳 情 ， 並 通 過 文 件 要 求 的 8 萬 元 撥

款 。  
 

( f )  2011 /12 年 度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康 樂 體 育 設 施 改 善 工 程 ( 第 三

期 ) (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文 件 47/11)  

  委 員 會 知 悉 四 項 工 程 的 詳 情 。  
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於 荔 枝 角 公 園 緊 急 車 輛 通 道 旁 的 行

人 路 安 裝 臨 時 圍 欄 ， 中 間 加 設 花 槽 減 低 行 人 於 圍 欄 中 間 經

過 的 機 會 ， 亦 可 收 美 化 之 效 。  
 基 於 安 全 理 由 ， 委 員 會 同 意 工 程 應 盡 快 動 工 。 若 工 程 項 目

超 過 文 件 要 求 的 14 萬 元 撥 款 ， 將 以 傳 閱 文 件 方 式 通 過 預

算 。  
 由 於 行 人 路 寬 度 有 限 ， 放 置 花 槽 可 能 影 響 行 人 使 用 ， 甚 至

構 成 危 險 ； 建 議 將 花 盆 稍 為 移 近 體 育 館 外 座 椅 附 近 ， 以 美

化 該 段 行 人 路 ， 而 圍 欄 中 間 亦 會 加 上 橫 枝 ， 令 不 守 規 矩 的

行 人 亦 不 易 在 欄 下 穿 過 。  
 

(g )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深 水 埗 區 內 舉 辦 的 康 樂 體 育 活 動 及 設 施

管 理 匯 報 (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文 件 48/11)  

  委 員 請 有 關 部 門 加 快 長 沙 灣 體 育 館 兒 童 遊 樂 場 上 蓋 設 置 工

程 的 進 度 。  

 

(h )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深 水 埗 區 舉 辦 的 地 區 免 費 文 娛 節 目 及 地

區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匯 報 (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文 件 49/11)  

  委 員 會 備 悉 文 件，並 支 持 康 文 署 在 2012 至 13 年 度 內 安 排 24
場 地 區 免 費 文 娛 節 目 的 基 礎 上 ， 將 其 中 5 場 節 目 預 先 編 排 在

2012 年 11 月 至 2013 年 3 月 期 間 每 月 各 一 場，由 康 文 署 自 行 舉

辦 或 在 可 行 情 況 下 為 受 惡 劣 天 氣 影 響 而 取 消 活 動 的 合 辦 團 體

補 辦 節 目 ， 其 餘 19 場 節 目 則 繼 續 以 抽 籤 程 序 定 出 合 辦 團 體 。

場 地 安 排 方 面 ， 如 團 體 選 擇 租 用 本 區 的 社 區 會 堂 /中 心 ， 委

員 會 同 意 民 政 處 應 予 以 優 先 考 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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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深 水 埗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舉 辦 的 推 廣 活 動 暨 使

用 概 況 匯 報 (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文 件 50/11)  

  委 員 會 備 悉 文 件 。  

( j )  地 區 工 務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(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文 件 51/11)  

(k ) 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(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文 件 52/11)  

  委 員 會 知 悉 並 通 過 上 述 兩 份 小 組 報 告 。  

 
 
深 水 埗 民 政 事 務 處  
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二 零 一 一 年 八 月  


